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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617       证券简称：ST 欧迅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裁定的公告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6月 4日收到大连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2017］大仲字第 863号。 

申请人：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  

住所：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 49号 

法定代表人：张运东，系该会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王翰鼎，夏全红，辽宁本道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27号卓越菁英中心 4层 

法定代表人：朱晓东，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时萧楠，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邹慧，

辽宁华轩律师事务所 

二、基本案情 

申请人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称：2016年 1月 20日，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大连国际马拉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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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合作协议》，协议合作对价部分明确约定，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

供 1000 万元作为每一届比赛的赛事运作资金。然而，被申请人仅支

付了 300万元运作资金，尚欠 700万元至今未付。此外，双方在合作

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应赔偿的损失包含律师费，故被申请人应赔偿申请

人已发生律师费 15万元。申请人请求裁决：1，确认解除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签订的《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合作协议》；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支付合同尾款 700万元及违约金（自 2016年 5月 22日至申请仲裁之

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算，暂计 63万元）；3，被申请人承担律师费 15

万元；4，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答辩及反请求称：申请

人违反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合作协议》，该协

议第一条第三款明确约定：申请人依照本协议唯一授权被申请人在本

协议合作期限内作为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唯一运营推广机构，负责赛事

的运营和推广工作。同时，代表申请人负责全权统筹开发与经营管理

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的所有可开发的市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线下活动、

广告、网络、电视转播权），负责为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的成功举办提

供资金、物质、技术和服务支持，是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市场开发的权

威机构和唯一平台，是商业使用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特殊标志的唯一批

准机构。根据上述条款，被申请人获得了在该协议合作期限内，作为

2016 年年度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的独家商业运营机构行使一切市场开

发权益的权利。但在该届马拉松赛举办过程中，申请人未经被申请人

同意，擅自增加赞助商及广告、擅自增加赞助级别及称号，并且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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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赞助商、广告的收益并未向被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

请求裁决：1，申请人支付因违约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 1000 万元；

2，申请人承担律师费 20万元；3，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 

三、裁决情况 

（一）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大连国

际马拉松赛组委会支付欠款 700万元； 

(二) 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大连国

际马拉松赛组委会支付利息（自 2016年 5月 22日起至本裁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止，以 7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

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三）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大连国

际马拉松赛组委会支付律师费 15万元； 

（四）驳回申请人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的其他仲裁请求； 

（五）驳回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仲裁反请

求； 

本案仲裁本请求费用 54204 元（申请人已预交），由被申请人承

担，由其在履行本裁决确定的给付事项时一并给付申请人；反请求费

用 68100元（被申请人已预交），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 10 日内履行上述给付义务，逾期履行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 

本裁决为最终裁决。裁决书自做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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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该项费用大部分已经在去年的财报中体现，本次诉讼未对公

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大连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2017］大仲字第 863号 

 

 

 

特此公告。 

 

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5日 


